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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具的保留  

 保留如在签署须经批准 正式确认 接受或核准的条约时提具 须由

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认 遇此

情形 该项保留应被认为在其确认之日提具  

2.2.2[2.2.3] *  在签署条约时提具的保留无需予以确认的情形  

 如果一国或一国组织经签署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签署条

约时提具的保留则无需事后予以确认  

                                                 
*  方括号内的编号表明特别报告员报告中本准则草案的编号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准

则草案 2.2.2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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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2.4]  在签署时提具条约明白规定的保留  

 如条约明白规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以选择在签署条约时提具保留

在当时提具的保留不必由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

织正式予以确认  

2.3.1 过时提具保留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于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后提具保留 除非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过时提具该项保留  

2.3.2 接受过时提具保留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或保存人采用不同惯例 如一缔约方在收到通知

之日起 12 个月期限届满之后 仍未对该项保留提出反对 该保留应被认

为已为该缔约方接受  

2.3.3 反对过时提具保留  

 如一条约缔约方对一过时提具的保留提出反对 则条约应在没有该项

保留的情况下对该保留国或国际组织生效或继续有效  

2.3.4 采用保留以外的程序事后排除或更改条约的法律效力  

 条约缔约方不得通过下列方法排除或更改条约的各项规定的法律效力  

(a) 对事前作出的保留加以解释 或  

(b) 事后根据任择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  

2.4.3 可以提具解释性声明的时刻  

 在不妨碍准则规定 1.2.1 2.4.5[2.4.7]和 2.4.6[2.4.8]的条件下 可以随

时提具解释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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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4.5]  无需确认在签署条约时作出的解释性声明  

 签署条约时作出的解释性声明 如果一国或国际组织表示同意受条约

约束 则无需事后予以确认  

2.4.5[2.4.4]  正式确认签署条约时作出的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需经批准 正式确认 接受或核准的条约 如签署条约时提具了有条

件的解释性声明 则发表声明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

时 必须正式确认 在这种情况下 将认为解释性声明是在确认日期提出

的  

2.4.6[2.4.7] * 过时提具解释性声明  

 当条约规定只能在具体时间内提出解释性声明时 一国或国际组织不

得事后对该条约提出解释性声明 除非其他缔约方均不反对过时提具解

释性声明  

2.4.7[2.4.8]  过时提具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之后 一国或国际组织不得对条约提具有

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除非其他缔约方均不反对过时提具有条件的解释性

声明  

 
 

--  --  --  --  --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准则草案 2.4.6删除  


